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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重庆中医药学院、吉林华

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志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鲁增辉、张恬、李军德、石萍、陈仕江、游华建、陈强、朱继忠、李强远。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CM 1571.13—2024 

IV 

引  言 

动物药材资源是中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在野生药用动物

资源日渐匮乏的今天，开展药用动物人工养殖才能确保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规

模化、产业化养殖必须在扎实的科学技术支撑下，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才能实现从国家战略资源

角度出发，合理开发利用好这一战略资源。实现标准化的药用动物人工养殖是实现动物药材规范化生

产的基础和首要条件，是从源头把控动物药材、饮片及含有动物药材中药产品质量的基本保证。 

目前，我国动物药材生产缺乏统一部署和组织，规划布局不够，在养殖生产的过程中，以经验为

主，缺乏科学统一的技术操作规程。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50余种动物药材涉及的70

余个动物品种中仅有不到10个制定颁布了基源药材品种繁育相关标准，且多为农业生产标准及地方标

准，可见目前我国药用动物养殖管理处于边缘地带。与畜牧业养殖技术标准化进程相比，药用动物养

殖标准工作涉及到的种源确定、养殖技术、生产经营、质量控制、管理体系与规章制度建设等几乎处

于空白。 

本文件依据《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的“系统继承中医药的宝贵知识

和经验，健全中药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的任务及目标，立足于行业的需要，基于以往的研究基础，在

明确药用动物物种的前提下，选取常用动物药材原动物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参照畜牧及水产养殖通用标准的要求，开展药用动物资源调研，有关术语，药

用动物的引种、驯化、养殖、繁育、饲养管理以及药材采收加工技术等研究，建立动物药材生产及产

地加工技术标准体系，推动动物药材生产规范化进程，实现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本文件将随着法律法规、研究成果、循证证据的更新而予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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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药材生产及产地加工技术规程  水蛭（日本医蛭）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水蛭（日本医蛭）生产及产地加工技术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场址选择与功能

区划、养殖设施、饲养投入品、饲养管理、人员要求、安全管理、卫生防疫、采收、产地加工、包装、

标识、运输和贮藏、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四川、重庆地区水蛭（日本医蛭）生产及产地采收加工。 

注：本文件提到的水蛭（日本医蛭）为水蛭科动物水蛭（Hirudo nipponia Whitman）的干燥全体，以下简称“水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幼蛭  baby leech 

水蛭的茧经孵育后至一月龄左右，在水里游动和摄食的幼苗。 

3.2  

青年蛭  juvenile leech 

一月龄以上的幼蛭，背部黄白色的纵纹清晰可见。 

3.3  

种蛭（亲蛭）  parent leech 

12 月龄以上，用于交配、繁殖的健壮成体水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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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商品蛭  commercial leech 

生长周期在六个月以上，用来出售的水蛭。 

3.5  

卵茧  cocoon 

种蛭生殖期所产的保护卵和胚胎的构造。 

4 场址选择与功能区划 

4.1 场址选择 

养殖场地应选择交通便利、环境安静、水源充足、无污染、排灌方便场址。 

4.2 场区布局 

4.2.1 场区划分为：养殖区、辅助养殖区、生产区、管理区、废物处理区等。 

4.2.2 养殖区包括种蛭池、产卵池、孵化池、幼蛭池、青年蛭池、商品蛭池。 

4.2.3 辅助养殖区包括检测室、饲料加工存储区、养殖用具存储区。 

4.2.4 生产区即水蛭药材采收、加工区。 

4.2.5 管理区包括办公室、职工宿舍、食堂、停车场等。 

4.2.6 废物处理区应设置在整个场区最低处，且应处于下风口处。 

5 养殖设施 

5.1 养殖池 

养殖池为长方形。采用水泥或其他材料构建。 

水泥养殖池是用红砖、石头和水泥砌成，每池以 80 m
2
～100 m

2
为佳，池深 0.6 m～0.8m，保持水

深 0.3 m～0.4 m。池底层平铺一层光滑的河卵石。大面积养殖时，可采取多个池联合。池四周靠池壁

处用泥土堆成平台，其面积占全池总面积的 1/4，平台应高出水面 0.2 m～0.3 m。每个养殖池应分别

设置一个进水口和一个出水口。新建水泥池应去碱 3个月，并消毒后才能使用。 

5.2 防护设施 

5.2.1 防暑降温 

当外界气温高于35 ℃时，应设置遮阳网进行遮盖。 

5.2.2 防寒保暖 

当地气温低于17 ℃时，应建造塑料大棚进行保温，棚高2.0 m～2.5 m，棚顶可选用人字形或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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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防逃 

养殖场四周应用砖建成高于地面 0.5 m的防逃墙。进水口和出水口应用 80目～100 目尼龙网设置

防逃网。 

5.2.4 防天敌 

在养殖场、池的四周设置灭鼠器，养殖生物天敌，用低毒污染小杀灭剂等方法预防和杀灭蛇、鼠、

青蛙、水蜈蚣等天敌。 

6 饲养投入品 

6.1 饲料 

6.1.1 健康、新鲜且经检疫合格的猪、牛、羊等动物血液。 

6.1.2 严禁使用腐败变质、添加防腐剂、带有病源、激素等动物血液。 

6.1.3 采用凝固血块或血肠直接投喂。 

6.2 投喂器具 

猪、牛、羊小肠衣。用 30℃～40℃的水浸泡人工肠衣 1 h～2 h后，再用清水清洗，剔除穿孔不能

用的肠衣，消毒后用于制作血肠。 

7 饲养管理 

7.1 种源 

7.1.1 引种 

从有关部门批准、有资质的种源场引种后，暂养约 1 周，剔除体质虚弱，有病害种源。健壮种源

留作种用。 

7.1.2 留种 

选择饲养 2 年且经过一个冬眠期后达到性成熟、健壮、个体重 1.0 g 以上作为种蛭。通常在冬眠

前即 10月上、中旬用纱网捕捉。捕捉时应戴棉纱手套或穿胶水裤下水作业。将留种水蛭集中于越冬池

内越冬，以备次年做种用。 

7.2 交配 

水蛭在水体中交配，养殖水体应符合 GB 11607 相关规定，pH 约为 7.5，水温宜 26℃～30℃。水

蛭在土壤环境中交配，土壤基质为无农药污染，颗粒均匀、疏松、透气性好、具有一定黏性，pH 约为

7.5，相对湿度约为 80％，温度宜 28℃～30℃。水蛭交配环境要相对稳定、安静，应避免养殖场人员

的操作惊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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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产卵 

水温 20℃以上时，准备湿度约为 70％的土质产卵床或者产卵台，以备其爬至土壤中产卵。产卵环

境要相对安静，避免人为频繁采集卵茧，以免水蛭因受惊而不产卵或者产空茧。应每周采集一次，采

集时，动作轻柔，尽量不应触动正在产卵的水蛭，也不要采集刚产的没有完全硬化的卵茧。 

7.4 孵化 

7.4.1 孵化前应对孵化装置及孵化器具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 

7.4.2 孵化装置采用塑料养殖箱（规格：60 cm×50 cm×36 cm），注入一层约 50 mm 厚的水层，放

置食品级泡沫片，卵茧均匀分散在上面，在其上方铺上保湿材料如浸润的纱布等。 

7.4.3 自然孵化时，将孵化装置放在室内阴凉干燥处。人工孵化时，温度控制在 25℃～30℃，孵化湿

度保持在 70％。每天定期检查湿度与温度，发现异常及时调整。每天查箱 1次～2次，约经 20 d，幼

蛭孵化出来，立即移出喂养，底部水层及时补充以防挥发。 

7.5 幼蛭 

7.5.1 放养前 20 d应进行清池消毒，用 20 ppm～40 ppm漂白粉或 7 ppm～13ppm强氯精消毒养殖池

及其周围环境，慎用碱性物质如生石灰消毒。消毒后用清水浸泡约 15 d，期间换水 3次及以上。放养

前 3 d～5 d应加注新水，水深保持 0.4 m～0.6 m。 

7.5.2 幼蛭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水体不超过 3000尾。 

7.5.3 定期（每 7 d～15 d）投喂血肠 1次，血肠投喂方法参见附录 A。水蛭投喂次数、生长速度、

摄食量等信息参见附录 B。投喂结束后及时清理食物残渣。 

7.5.4 养殖池水在每次喂食结束后 3 d～7 d 内要更换一次，平时约 15 d 更换一次，更换养殖池水应

符合 GB 11607的相关规定，单次更换量为养殖池水的 1/3～1/2。 

7.6 青年蛭 

7.6.1 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水体不超过 2500尾。保持池内水质透明度为 30 cm～60 cm，溶氧 3 mg/L

以上，水温在 20℃～28℃之间。 

7.6.2 每隔 7 d左右投喂血肠 1次。血肠投喂方法参见附录 A。水蛭投喂次数、生长速度、摄食量等

信息参见附录 B。投喂结束后及时清理食物残渣。 

7.6.3 养殖池处理、更换养殖池水等要求与幼蛭管理基本相同。 

7.7 商品蛭 

7.7.1 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水体不超过 2000尾。保持池内水质透明度为 30 cm～60 cm，溶氧 3 mg/L

以上，水温在 20℃～28℃之间。 

7.7.2 每隔 10 d～20 d投喂血肠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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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养殖池处理、更换养殖池水等要求与幼蛭管理基本相同。 

8 人员要求 

8.1 兽医 

饲养场需要配备1名或以上具有动物医学或者鱼病学专业背景的医疗人员，宜具有兽医技术职称。 

8.2 养殖技术员 

应具有动物学、动物科学或相关专业知识背景，掌握与水蛭饲养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

对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 

8.3 饲养员 

8.3.1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经培训后能熟练掌握本岗位所必备的饲养管理技术后方可上岗。 

8.3.2 饲养员上岗前应进行体检，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员不应上岗。 

8.3.3 应熟悉饲养场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应急预案的内容。 

8.4 采收、保管以及运输人员 

应具有3年以上采收加工、保管和运输经验的人员。 

9 安全管理 

9.1 人员安全 

9.1.1 工作人员在清理食物残渣等废弃物、检查生长、摄食等情况时，应注意防止被水蛭咬伤。 

9.1.2 在饲养生产区，应配备防感染药品。 

9.1.3 工作人员在养殖池边操作，应注意谨防落水。 

9.2 动物安全 

9.2.1 应制定日常饲养管理、加工处理等环节的工作方案、职责分工。 

9.2.2 对新引进水蛭，应暂养 1周～2周，观察无疾病发生，经检疫合格后，方可放入养殖池中饲养。 

9.2.3 制定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加强巡塘工作，随时处理防突发情况。 

9.2.4 加强养殖场区基础设施的检查和维护，提高自然灾害抵抗能力，严防洪涝灾害引起的场舍倒塌

和水蛭逃逸事件发生。 

9.3 药品药剂安全管理 

9.3.1 对药品药剂应做到定点保存，专人管理，购入、保存和使用详细记录。 

9.3.2 养殖用药应符合 NY 5071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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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严禁使用“三无”、过期和变质的药物药剂。 

10 卫生防疫 

10.1 卫生要求 

10.1.1 场区及饲养区应设置专门消毒池，常备有效消毒液。 

10.1.2 定期对场区及饲养区的周围环境、使用器皿、工具等进行预防性消毒。场区在每年的 4月～

11 月期间每月彻底消毒一次，饲养区及使用器皿、工具等每周彻底消毒一次。养殖池每年清塘之后，

彻底消毒一次，清水泡净。 

10.1.3 喂食结束后 3 d～7 d 内，每天更换养殖池水 1/3～1/2。 

10.2 病蛭死蛭管理 

10.2.1 场区及饲养区应设置专门隔离池。对状态不佳、病征明显等个体，根据不同的病征，单独分

类放在不同的隔离池进行治疗和恢复。 

10.2.2 隔离池的工具、器皿不应交叉使用，做到专物专用。 

10.2.3 详细记录病情、诊治过程和治疗结果。 

10.2.4 因传染病或者不明原因死亡的个体，应当做深埋或其他无公害销毁处理。 

10.3 污水和垃圾处理 

10.3.1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无害化处理设备设施。 

10.3.2 污水和生活垃圾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排放应按 SC/T 9101和 GB 18596的相关规定执行。 

11 采收 

当年4月幼蛭养到次年11月份入冬前，个体体重在0.5 g以上时，便可捕捉加工作为商品。采收与

留种同时进行，先留足种用。未达到商品规格的，应集中于越冬池内越冬，以备次年继续养殖。 

12 产地加工 

健康水蛭活体清洗干净，除去杂质后直接晾干、晒干或者低温干燥。 

13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藏 

13.1 包装 

加工好的药材可用塑料袋或者其他无污染、密封性能强的袋子密封，防吸潮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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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标识 

每个外包装应有明显的标签以便识别。标明产地、重量、质量等级、采收期、生产者或经营者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注意事项等。 

13.3 运输 

禁止与有毒有害或其他可能性的污染物品混贮、混运。 

13.4 贮藏 

置干燥通风处，防蛀。 

14 档案管理 

14.1 养殖档案 

养殖场应有饲养记录表、繁殖记录表、诊断记录表、死亡报告、水蛭活性定期检测记录、水蛭平

均体重变化抽样记录等。 

14.2 加工档案 

商品水蛭采收、加工后应记录在档。记录好批次、出货量、加工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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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血肠投喂方法 

血肠投喂方法如下： 

a） 选用猪、牛或者羊的肠衣； 

b） 将肠衣剪成20 cm～50 cm的肠衣段（视养殖池大小及养殖数量、密度等进行调整），肠衣段

一端头用绳索扎死，新鲜猪、牛或者羊的血液，装入肠衣中，再用绳索扎死肠衣段另一头； 

c） 将制作好的肠衣段，放入养殖池中，大概2 h～3 h后取出剩余肠衣段，清理肠衣段中残留的

水蛭； 

d） 更换养殖池1/3～1/2的水，保证水的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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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水蛭生长性能指标 

水蛭生长性能见表B.1，水蛭体重与投喂次数、日龄、摄食量的相关性见表B.2 

表B.1  水蛭生长性能 

日龄 

d 

特定生长率（％） 

d 

日增重率 

mg/d 
饵料系数 

4 10.99 1.39 1.99 

14 9.16 3.37 2.11 

24 9.16 7.66 2.08 

34 7.47 12.22 2.09 

44 1.25 12.48 3.57 

 

表B.2  水蛭体重与投喂次数、日龄、摄食量的相关性 

投喂次

数次 

日龄 

d 

平均摄食量 

g 

体重 

g 

范围 均值±标准差 

1 4 0.022±0.013 0.005～0.054 0.020±0.013 

2 14 0.061±0.046 0.013～0.141 0.054±0.040 

3 24 0.15±0.123 0.045～0.418 0.130±0.098 

4 34 0.248±0.155 0.107～0.502 0.252±0.138 

5 44 0.388±0.223 0.164～0.700 0.377±0.170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